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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9C_89_c57_58207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第四章 城乡规划的修改 第五章 监督

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

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

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制

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

法。 本法所称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

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

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

划。 本法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

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划区的

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

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第三条 城市和镇应当依照本法

制定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当

符合规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

定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

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

划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前款规定以外的

区域的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 第四条 制定



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

、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

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

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

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

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遵

守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城市、镇的发展规模

、步骤和建设标准。 第五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

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

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第八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

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

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

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查询。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

并组织核查、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城乡规划实施及监督管理的效

能。 第十一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城乡规划

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乡规划的制定 第

十二条 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

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的编制。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

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

应当包括：城镇空间布局和规模控制，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

，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等需要严格控制的区域。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

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

在地的城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城市的总体规

划，由城市人民政府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上

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其他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

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的总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镇总

体规划，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先经镇人民代表

大会审议，代表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规

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或者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审议意见

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第十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



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城市、镇的发展布局，功能分区，用

地布局，综合交通体系，禁止、限制和适宜建设的地域范围

，各类专项规划等。 规划区范围、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

绿化用地、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

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

城市总体规划还应当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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